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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 

位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

枞人社〔2024〕205号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皖人社明电〔2021〕53号）和《关于扎实做好2024

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4〕67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就业帮

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岗位开发原则 

1.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，是由村级为主体开发管理，

以实现农村公共利益和促进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，下同）

就业为主要目的，主要从事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

服务，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一定劳动报酬或给予一定

补贴的岗位。 

2.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坚持“按需设岗、以岗聘任、

在岗领补、有序退岗”管理机制。各乡镇和村级应结合乡

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，统筹考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

人居环境改造等实际工作需要，紧扣脱贫人口的劳动能力



 

 
— 2 — 

和就业需求，充分发挥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“稳就业、

托底线、救急难”积极作用。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主

要包括环卫保洁员、环保监督员、治安协管员、生态护林

员、乡村护路员、水利看护员、光伏看护员、村组事务协

理员、基础设施维护员等公共服务类岗位。 

二、岗位安置对象 

3.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的脱贫

人口，主要为因年龄偏大、身体状况较差、技能偏低、照

顾家人等原因“无法离乡、无业可创、无业可扶”且有能

力胜任岗位工作的就业困难脱贫人口，其中，优先安置弱

（半）劳动能力人员。规范招用程序，严格落实乡村公益

性岗位考勤管理制度，允许从事非全日制乡村公益性岗位

的人员兼职从事灵活就业。对因身体健康等原因不适合乡

村公益性岗位的人员，不得安排。对于全国防返贫监测信

息系统中身份证号后面带有残疾号的，村级要备注情况说

明，确认脱贫人口能否胜任岗位。 

4.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选聘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”的原则。各乡镇、村级应在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

局的指导下，结合实际规范开展人员上岗条件审查、人岗

匹配和拟聘用人员公示等工作，严格规范岗位设置和申请

程序。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聘用应签订劳务协议，明

确工作性质、工作内容、工作时长、工作地点、补贴标准



 

 
— 3 — 

和管理考核等内容。劳务协议原则上按照自然年度一年一

签。 

三、岗位开发程序 

5.有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需求的村级应于每年

12月1日前，通过村级会议等程序研究确定下一年度岗位开

发内容（含岗位名称、岗位数量、补贴标准、工作内容、

工作时长、工作地点、招用条件、管理考核等），乡镇汇

总村里乡村公益性岗位，于12月5日前报县人社局、县农业

农村局，经县级同意后方可开发下一年度岗位。 

6.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根据“按需设岗、以岗定员、

岗需互选、人岗匹配”的原则，充分考虑辖区内现有就业

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状况、财政资金承受能力和年度乡村

振兴工作需要等实际情况，于12月10日前合理核定下一年

度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数量，防止岗位开发盲目化、

随意性、福利化倾向。各乡镇、村级应于12月15日前发布

核定后的下一年度岗位信息。有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

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向村级提出下一年度岗位

申请，村级应于12月31日前通过会议、评议等程序研究确

定下一年度岗位人员名单，并按乡村振兴项目程序履行公

示公告制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7.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统筹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待

遇水平，充分考虑岗位职责、劳动时间、劳动强度等因素，

合理确定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岗位补贴标准。我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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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对象为：16周岁以上有劳动

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。村级以脱贫人口是否能胜任、

是否能完成岗位职责任务为标准，取消年龄、残疾等招用

限制。对于正常履行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职责的脱贫

人口，统筹财政资金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发放岗位补贴。

为确保职责范围覆盖到位，岗位工作时间应有一定持续性，

结合我县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，岗位工作时间一般

不得少于30小时/月。 

四、岗位监督管理 

8.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工作将作为重要考

核评估事项之一，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范围

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。

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日常管理坚持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完善县级督查、乡镇巡查、村级统管的

工作机制。 

9.县直单位职责：县直有关单位要信息共享、加强比对，

优化完善针对性帮扶措施，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增收。县人

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应督促乡镇履行好主体责任，及时将

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和上岗人员信息录入系统，完善

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数据库，统一生成村级就业

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二维码标识（扫码可查询），并依托

各类信息系统，对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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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数据比对，对不符合安置对象条件的岗位人员予以清

退。 

10.乡镇职责：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的人员上岗和

解聘等程序需经会议或评议等程序确定，履行项目公示公

告制度，人员发生调整变动的，乡镇应于岗位人员变动后5

个工作日内向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报送更新名单，并

督促村级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更新脱贫人口的务工

就业、劳动能力等信息，对于乡镇未及时报送备案的变动

人员，不作为岗位补贴享受对象。各乡镇要定期开展就业

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考核评价，开展人员在岗情况抽查、

督查，强化资金监管，杜绝优亲厚友、轮流上岗、冒名顶

岗等现象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并跟踪督导整改到位。乡

镇应该督促村级在为民服务中心或政策宣传栏等显著位置

粘贴二维码标识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11.村级职责：完善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退出机制，

对不能胜任岗位要求、不能坚持正常工作、不服从日常管

理等情况的脱贫人口，村级应及时解聘并停发岗位补贴，

可通过其他渠道增加其收入。村级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就

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及考勤考核制度，结合岗

位的工作职责、工作性质、岗位特点等实际，安排专人负

责执行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考勤制度，每季度申报补

贴前，由分片村干结合考勤情况提交考核建议，通过会议

对岗位人员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考核，确定合格、不合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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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考核结果作为每季度申报岗位补贴的依据，同时作为

后期优先续用、批评整改、不续用的重要依据。 

  

枞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枞阳县农业农村局 

  

  

2024年8月30日 


